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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人權報告第 20 次初稿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7月 13日上午 9時 30分 

地點：法務部 2樓簡報室 

主席：黃委員俊杰                           紀錄：孫魯良 

出席者：黃委員俊杰、王委員幼玲、王委員育敏、李委員念祖、

張委員珏、姚教授孟昌、呂教授鴻基、周教授志杰、

張教授恆豪、張教授菊惠、嚴教授祥鸞、詹律師順貴、

彭首席參事坤業、郭檢察官銘禮、高科長慧芬、孫編

審魯良、王編審晶英 

列席者：內政部、外交部、法務部、教育部、交通部、經濟

部、勞委會、衛生署、環保署、原能會、農委會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議事組報告：略 

參、 決議事項 

一、各機關所提資料須增、刪、修正或缺漏部分應補正

之處： 

第 12條部分，請各與會機關，依綜合討論意見、人

權事務委員會第 14號、第 15號一般性意見、描述

性指標列表及一般報告篇各項子題，修正內容，並

於 7月 30日前，將修正後之電子檔 email 至：

phrc1210@mail.moj.gov.tw 信箱。 

二、請各機關依下列格式說明，撰寫修正內容： 

（一）請各機關依各條單獨提出修正資料，勿將兩條

以上之條文合併於同一檔案。例如，公政公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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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8條雖於同一場次討論，但請將第 7 條

與第 8條的資料分別儲存於兩個檔案。檔名請

設為：「000(機關名稱)00公約(公約名稱)第 0

條第 2 稿」。例如衛生署公政公約第 7 條第 2

稿，法務部公政公約第 8條第 2稿。 

（二）請依照會議紀錄所載各機關應撰寫之各點，每

1點限以 1段敘述完畢。例如公政公約第 7條

之會議記錄對衛生署之建議修正意見：共有下

列 5點， 

1、請就死刑犯之器官移植有無可能違反醫療

倫理提出說明。 

2、請說明如有醫療人員參與酷刑或有違反醫

療倫理之行為，是否有相對懲處機制？ 

3、衛生署是否有同意參加醫學或科學試驗者

之經濟、社會狀況資料？如有，請提供。 

4、請提供精神病患之相關統計資料；精神病

院所有無凌虐或霸凌情況之相關統計資料

及申訴狀況。 

5、請衛生署參照第 20號一般性意見第 5、7、

10點補充報告內容。 

請衛生署以每 1段說明 1點之方式進行撰寫，因此，

衛生署需以 5段完成上開撰寫內容。至於衛生署第 1

稿原有的內容，請與上開部分整合，若無法整合者，

請另行以 1段論述 1主題之方式撰寫。若 1點內有涉

及同一主題之不同面向，則各該面向可單獨成為 1

段進行撰寫，編號上請編為例如 2.1、2.2。各該主

題是否有應呈現之不同面向，請各機關自行判斷。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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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統計數據請以文字表述，盡量勿以圖表呈現，且請

各機關自行給予段落編號，例如衛生署在公政公約第

7條共有 10個段落，請以 1至 10號予以編號。編號

順序原則上依條文各款以及撰寫準則之順序，若無法

判斷，則以會議紀錄新增主題排在前面。 

（三）每 1段落以 300字為上限。 

（四）請依下列各點，提出修正內容： 

1. 請衛生署提供外籍勞工參加勞保的比例及

其統計數據。 

2. 請衛生署提供地區醫院以上有提供手語翻

譯或可讓視障者辨識之特殊藥袋或提供復

康巴士接送或是否設有無障礙環境之相關

統計數據。 

3. 依第 14 號一般意見書第 8點及第 36點有

關醫療資源分配公平性之要求，醫療資源

分配之不公平也是一種歧視，故請衛生署

提供相關資料及統計數據，例如一般病床

及精神病床在城鄉分配的狀況、偏遠地區

醫療措施等。 

4. 建議內政部提供新住民納入全民健康保險

之相關資料及統計數據。 

5. 請經濟部供提現今仍有何處之供水率是低

於平均值。 

6. 請衛生署及法務部提供受刑人及在押人犯

其醫療權及健康權如何維護之相關資料，

若是精障者，其如何獲得妥善醫療照顧？ 

7. 請衛生署及勞委會提供環境衛生、工業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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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職業病預防之相關資料及其統計數

據，及其是否有監測的機制及防治之方法。 

8. 請衛生署及內政部就 56（b）之部分提供

措施補助弱勢族群加入健保之相關統計數

據，例如照護之弱勢人數、涵蓋率及尚未

被納入健保之人數。 

9. 請衛生署說明以公彩照護弱勢族群經費逐

年下降之原因。 

10.請衛生署就 57（a）部分，新增改善原住

民、弱勢婦女健康及醫療條件之相關資料

及統計數據。 

11.請衛生署、內政部、法務部及教育部對兒

童及少年濫用酒精及吸煙預防之措施，請

參考荷蘭所提出之報告（附件 80及 81頁）

提出相關資料、統計數據及具體措施為何

（以表格化呈現），並請內政部警政署提供

預防未成年人吸毒及抽煙相關預防措施及

如何加強查緝。 

12.就防治愛滋及去除刻板化之宣導，請新增

通傳會及新聞局作為報告機關。 

13.請衛生署就學齡兒童之健康教育具體措

施、偏食問題及垃圾食物攝取過量等相關

議題提出補充資料。 

14.請教育部就健康權之範圍是否包含心理健

康，請再說明。 

15.請教育部提供弱勢兒童被納入公共營養提

供計畫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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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請衛生署提供 5歲以下孩童體重不足比例

之相關資料，對於孩童體重身高之監控，

應再加強。 

17.請衛生署就藥物濫用人數之數據是否有

誤，請再確認。 

18.請法務部提供濫用藥物再犯率等相關統計

數據。 

19.請衛生署就醫療健康知的權利部分，新增

「藥袋標示中文化」、「手術同意書一式兩

份等」相關資料。 

20.請勞委會提供本國及外籍勞工參加勞保之

相關資料及其統計數據，及非法勞工之醫

療健康權。 

21.請新增司法院為本條報告機關，就健康權

是否為一項權利？是否具有請求權之性

質？當該權利被侵犯時，是否可尋求法律

之救濟等議題，提出補充報告。 

22.請衛生署就兒童及老人之預防保健部分，

提出補充報告。 

23.請勞委會就「在本國法下關於自然或工作

環境被提起訴訟之數量」、「因不安全的自

然與職業環境造成死亡、傷害、疾病或身

心障礙的普遍率」提供相關數據。 

24.請新增原民會為本條報告機關，提供原住

民健康問題相關資料及統計數據。 

25.請環保署提供六輕、國光石化及台電電塔

等影響周遭居民健康地區之居民定期健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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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保影響區域監控資料。 

26.請衛生署提供特種疾病、罕見疾病者身心

健康照護等相關資料。 

27.請衛生署提供以例如服用 RU486 藥物而中

止懷孕之相關資料。 

28.請衛生署就醫療衛生人員之培訓，及是否

提供人權教育部分，提供相關資料及統計

數據。 

29.請說明兒童權利公約（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在國內落實之可能

性。 

30.請內政部對於「國家政策對身心障礙者的

涵蓋範圍及其時程」，提供經社文第 2條、

第 9條、第 10條、第 12條、第 15條之相

關資料，由議事組彙整。 

31.請衛生署提供照護權、社區照護體系及社

區支持系統（重點在於可近性）之相關資

料及統計數據。 

32.請法務部矯正署及保護司就其報告補充統

計數據。 

33.請衛生署及勞委會就長期照護病人之健

康，在報告上如何呈現？在本國勞工之工

作權及病人兩者間如何取得最大的平衡？

能否提供資訊讓病人及其家屬可找到本國

勞工？提供相關資料及統計數據。 

34.請衛生署提供除了罕見疾病之外，保障其

他身心障礙者之相關資料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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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請內政部提供兒童及老年人性暴力及家庭

暴力之相關統計數據、改善計畫及願景。 

36.請經濟部依第 15號一般性意見第 8點、第

28 點、第 53 點，補充水權指標之相關資

料。 

37.自來水普及率未達到的地方，亦是經濟上

的弱者，請經濟部就如何協助經濟上弱勢

者取得自來水之議題提出補充報告。 

38.請衛生署就女性能否自己決定人工流產提

供相關資料。 

39.請衛生署、內政部及法務部就精神障礙者

人權及精神衛生保障之橫向聯繫，提出說

明。 

40.請環保署就「每人平均二氧化碳排放量」

補充相關資料。 

41.請環保署就「在本國法下關於自然或工作

環境被提起訴訟之數量」提供訴訟及訴願

具體數據。 

42.請環保署提供廢水處理之優先期程是以人

口或是水源之保護為考量？工作廢水之排

放標準量等相關資料。 

43.對於危險環境之界定，建議環保署依第 14

號一般性意見書第 34點、36點撰寫。 

44.請經濟部提供造林減炭之相關統計數據。 

45.請衛生署及環保署，就住屋權之保障提供

相關資料。 

46.請內政部及衛生署就 56（a）（b）部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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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撰寫。 

47.請內政部已登記之全國性政治團體、全國

性及省級社會福利基金會，補充相關資料。 

48.請衛生署就醫療資源區域分配是否平均、

經費是否平均分？有多少的經費投入健

保？是否過多的預算投入健保而較少的預

算提入醫藥研發等提供相關資料及統計數

據。 

49.依第 14號一般意見書第 21點、第 22點及

第 35點中有關傳統習俗重男輕女、照顧男

童部分，衛生署提出之改善措施為何？  

50.請衛生署提供藥物測試者其健康權保障之

相關措施為何？ 

51.請衛生署就「國家政策對醫藥，包含對必

備藥物清單及學名藥替代措施的涵蓋範圍

及其時程」補充中草藥之部分。 

52.請勞委會就精神職災部分提出補充報告。 

53.請內政部消防署就到院救護部分提出相關

資料。 

54.請內政部及衛生署就促進身心障礙者獨立

自主、融入社會的醫療與社會服務策施，

提出補充報告。 

55.請內政部就原住民女性之計畫生育議題提

出補充報告。 

56.請衛生署提供偏遠鄉村地區醫療設施之數

據。 

57.請內政部提供關於新住民女性健康營養議



 9 

題提供補充報告。 

58.請衛生署就愛滋病以外的其他性傳染病預

防之議題提出補充報告。 

59.請衛生署以圖表呈現精神衛生法修法前

後，關於強制住院之司法審查數據。 

60.請衛生署擴大看待「國家政策對性與生殖

健康的涵蓋範圍及其時程」，並補充報告。 

61.請教育部就學校福利社販賣垃圾食品之議

題提出補充報告。 

62.請衛生署就學齡孩童之飲食議題提出補充

報告，包括早餐、晚餐、長假期間之餐食。 

三、下次複審會議之時間為 100 年 8 月 11 日上午 9 時 30

分，請今日與會機關自行到場，會議地點為法務部 2

樓簡報室。 

肆、散會：12時 30分。 


